
○○股份有限公司因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發文機關：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發文字號：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90.05.24. （九十）公處字第072號處分書

發文日期：民國90年5月24日

被處分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右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左：

　　　　主　　文

一、被處分人於所印製、散發「私房推薦：四十六坪四房優質住宅」房屋

　　廣告之平面裝潢圖內載稱「公共浴室採乾濕分離」及「標準儲藏空間

　　」之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

　　條第一項規定。

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虛偽不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

三、處新臺幣十五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本案檢舉內容，略以：檢舉人於八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見家中夾報內

　　有○○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預售屋廣告，當日下

　　午前往現場參觀，現場有廣告圖說，並提供平面裝潢圖說，而樣品展

　　示屋僅有廚房及後陽臺部分，現場銷售人員並強調本案「浴室間採乾

　　濕分離」及「儲藏室」的設計，可放置家庭雜物等，檢舉人於八十九

　　年十一月十五日赴工地看屋，發現被處分人未依廣告圖說及合約平面

　　圖說所標示，設立「公共浴室間」，經向臺北市政府建管單位查詢，

　　發現該處使用目的為「機房」屬公共設施，而檢舉人向被處分人反應

　　，被處分人表示廣告圖說係供參觀、銷售所使用，為要約之引誘，尚

　　難謂為合約之一部分，而「公共浴室間」及「儲藏室」，是該公司取

　　得使用執照後贈與檢舉人之加作工程，檢舉人復向建管單位查證，被

　　處分人之作法係違反建築法第七十三條規定，而被處分人卻表示依「

　　分管協議書」第八條有約定專用權之規定，被處分人以違反法令規定

　　之使用方式，使檢舉人喪失合法權益，故被處分人所為顯涉有違反公

　　平交易法之規定。

二、經函請被處分人於九十年二月七日提出答辯，略以：

（一）依本件買賣契約書第二條有關房屋出售及認定標準：「一、房屋面

　　　積：本房屋面積共計壹伍貳點零陸平方公尺（肆拾陸坪），包含主

　　　建物面積計玖貳點玖玖平方公尺，附屬建物壹肆點伍柒平方公尺，

　　　共用面積肆肆點伍零平方公尺，前述面積包含之項目其計算方式詳

　　　如所附面積計算說明書之房屋面積計算說明所載」，可知本件買賣

　　　契約標的物並不包括機房面積之全部所有權，而係機房之所有權持

　　　分而已，而編號Ａ機房之面積係由壹至參層編號Ａ及四至五層編號

　　　Ａ所有人共同持分，而本件檢舉人所稱合法權益喪失，殊不知檢舉

　　　人合法權益基礎在於雙方房地買賣合約之約定，就合約所能保障之

　　　權益範圍內，再進而由此延伸檢驗是否合於建築相關法規規定，以



　　　獲權益之保障。

（二）又被處分人於銷售時，基於對建築平面設計規劃之專業能力與客戶

　　　之服務，大多會以廣告建議圖說或平面裝潢參考圖說，由現場銷售

　　　人員說明本買賣標的之特色設計重點、面積、價格、機房特性、使

　　　用方式並建議客戶就所購買之房地平面與約定專用之面積，可以作

　　　如何適合生活起居來使用，至於是否依該建議施作或由客戶自行規

　　　劃其它用途，非本件買賣契約之重要事項或標的。至如客戶欲施作

　　　公共衛浴間或儲藏室，是由被處分人代為施作，又本加作工程亦屬

　　　贈與客戶之工程，要難謂為係本件買賣契約之標的之一部分。依民

　　　法有關贈與之規定，實難要贈與人即被處分人更負贈與之瑕疵擔保

　　　責任。

（三）被處分人於銷售本件新建工程前已提供相關廣告建議圖、平面圖、

　　　建照影本及圖等供參，檢舉人於八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赴工地看屋

　　　始發現該處使用目的為機房，依前述銷售之程序與簽訂買賣及分管

　　　協議書之過程應經過相當之磋商及研究，另依分管協議第八條約定

　　　：「露臺機房部分　本大樓之露臺及機房歸屬購買毗臨露臺及機房

　　　之各戶約定專用，毗臨露臺及機房之各戶就該範圍內得合法管理使

　　　用。」所載觀之，檢舉人所稱不知其處之使用目的為機房，顯與事

　　　實不相符合。

三、檢舉人復於九十年三月八日來函補充檢舉理由，略以：

（一）被處分人在預售屋現場僅提供廣告圖說及一本平面裝潢圖說及一本

　　　被處分人之簡介圖說，現場人員係完全依照以上圖說來作介紹，說

　　　明該四十六坪房確實具有四房大空間及乾濕分離之雙衛浴間。

（二）又購屋過程中，並無現場人員告知所購之房屋「公共浴室間」及「

　　　儲藏室」係屬公共設施之「機房」去修改而來，檢舉人曾於存證信

　　　函中請被處分人提出具體證明，但一直未獲答覆。又檢舉人依買賣

　　　合約第九條及第二十四條均說明不得有違反建築法令之規定，且公

　　　共設施不得變更使用，否則將有被拆除及處罰之危險及可能。至於

　　　分管協議書是由被處分人單方事先擬定，就該條文內容後段表示，

　　　亦說明必須合法管理使用。

（三）被處分人現已取得使用執照及竣工圖，並於二月初以檢舉人未能配

　　　合辦理銀行對保手續為由，解除契約，並將檢舉人之自備款拒不歸

　　　還。

四、案經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建築管理處九十年三月二日北市工建使字第九

　　０六一一八九六００號函示意見：「旨揭建物領有本局九０使字第０

　　二五號使用執照，系爭異議部分之用途登記為『機房』，並未計入容

　　積樓地板面積，若擅自變更用途即違反建築法第七十三條後段『非經

　　領得變更使用執照，不得變更其使用』之規定。」

五、嗣經請被處分人法務經理○○○君於九十年四月十三日代表到會答辯

　　，略以：

（一）被處分人針對該建案推出數張彩色廣告，包括「七一三萬新貴兩房

　　　住家」、「大安區最低總價五一八萬起」及「大安區內最稀有一樓

　　　庭園大戶」（上開三紙彩色廣告係以派報方式發送予客戶），另現



　　　場亦有裝潢平面圖供銷售人員講授用，上述宣傳單係在八十九年三

　　　、四月間印製、散發，估計散發份數為二萬份，散發地點在系爭建

　　　物附近，即在臺北市大安區、○○學區、○○捷運站。至於宣傳單

　　　及樣品屋使用期限約在八十九年六月間即結束，另系爭建物於八十

　　　九年十二月完工、九十年一月領得使用執照，九十年三月初開始交

　　　屋。

（二）至於廣告上宣稱之「公共浴室間」及「儲藏室」，卻登記為「機房

　　　」部分，並沒有向建管單位申請變更，如客戶要求按廣告所稱要設

　　　置「公共浴室間」及「儲藏室」則要二次施工。

（三）系爭廣告已無繼續使用，被處分人若有違誤公平交易法之處，盼能

　　　從輕處理。

　　　　理　　由

一、按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

　　，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

　　、製造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

　　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

　　徵。」事業倘於廣告上就商品之內容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者

　　，即違反上開規定。

二、查本案爭點在於被處分人於所印製、散發之「私房推薦：四十六坪四

　　房優質住宅」平面裝潢圖內載稱「公共浴室採乾濕分離」及「標準儲

　　藏空間」，顯見該項設施應為被處分人於銷售系爭建案當時促銷之重

　　點項目之一，相對於其他未規劃該項設施之同業競爭者而言，被處分

　　人即具有一定的競爭優勢，又因預售屋之交易特性，交易相對人完全

　　依憑廣告以認識其所購建物之外觀、設計、格局配置及公共設施等，

　　並據為是否交易之參考，故廣告對預售屋之銷售，在競爭上有絕對影

　　響，而相關設施之興建與合法使用，亦為消費者於選購房屋時之重要

　　考慮因素，故倘事業在廣告上對於建物各項設施之興建與其合法性為

　　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即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

　　規定。

三、次查所謂「公共浴室間」及「儲藏室」係登記為「機房」，惟被處分

　　人卻在系爭廣告上繪製該等設施，使消費者誤認該等設施可合法使用

　　，復依據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建築管理處九十年三月二日北市工建，使

　　字第九０六一一八九六００號函示意旨，系爭「機房」部分若擅自變

　　更用途即違反建築法第七十三條後段「非經領得變更使用執照，不得

　　變更其使用」之規定，而屬違規使用，被處分人辯稱買賣契約及分管

　　協議書內有對系爭「機房」作相關規定，及該部分為贈與檢舉人之加

　　作工程等情，均為推諉之詞，不足採信。是被處分人於系爭平面裝潢

　　圖內載稱「公共浴室採乾濕分離」及「標準儲藏空間」為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使交易相對人與其交易之行為，洵堪認定。

四、綜上論結，被處分人於所印製、散發「私房推薦：四十六坪四房優質

　　住宅」平面裝潢圖內載稱「公共浴室採乾濕分離」及「標準儲藏空間

　　」之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

　　十一條第一項規定。經衡酌其違法行為動機、目的、預期不當利益、



　　對交易秩序危害程度及持續期間、所得利益、事業規模、經營狀況及

　　市場地位、以往違法情形及違法後態度等因素，爰依同法第四十一條

　　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主任委員　黃宗樂

中華民國九十年五月二十四日

　　本件被處分人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三十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行政院。


